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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域以来，社会需求扩大，

社会矛盾增多，而如何有效应对这一局面，满

足社会需求、化解社会矛盾，保障改革开放的纵深发

展得以顺利进行，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尤其是调动宗

教界的积极性就显得特别重要。为此，国家六部门在

2012 年 2 月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

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这实质上给我国宗教界积极

参加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开了“绿灯”，提供了制度及

政策保障。在社会各方大力支持下，中国宗教界对国

家需求和倡导有着积极响应和快速行动，广大信教群

众正以新的姿态投身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建设，体现

出其勇于为社会承担责任、为民众排忧解难的精神境

界和信仰使命，这种新的发展在当今中国社会具有非

常独特的意义。社会建设需要各界朋友的共同努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要靠全民族的积极

参与。

在社会服务、公益慈善等社会建设工作中，宗

教界理应承担重任，走在前面。宗教界有着悠久的社

会服务和公益慈善传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有着理

论上、宗教教义上的总结及提升。今天中国宗教界的

公益慈善事业已经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

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因此，我们理应提倡、支持宗

教界弘扬这一优良传统，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上有

更多、更积极的参与。宗教界的这一举措乃义不容辞，

也应该当仁不让。

由于以往对宗教的种种误解，宗教界过去在中

国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慈善事业很不系统，往往只能

是临时性、突发性、偶然性或应急性地参与，而且社

会舆论对之总是“遮遮掩掩”，宗教界自身也不得不

“羞羞答答”，不敢全方位、大规模和理直气壮地投入。

因此，过去宗教界的社会服务及公益慈善事业并没有

形成常态，也得不到政府公开、有序的管理及支持。

今天，这一状况已得到根本性转变，相关法律法规的

制定、颁布和完善，为宗教界高效率地参与社会服务、

公益慈善事业扫清了障碍、提供了条件。这样，宗教

界的公益慈善事业就可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的发展，在社会上充分展示其积极参与的身影，让人

们认识、体会宗教可以为当今社会提供的正功能、正

能量。当然，由于社会心理上对宗教不利的传统认识

障碍因其惯性而仍会存在，宗教界在今天参与社会服

务和公益慈善事业并不会一帆风顺，全社会对之的正

确认知也尚未水到渠成，所以宗教界在投身社会服务

及公益慈善事业时还必须要有忍辱负重的心理准备，

坚守勇于承担、任劳任怨、超脱成见的信仰精神及责

任担当，以在被误解中的积极见证来走出困境，迎来

光明的前景。

其实，中国知识阶层已在积极调整其对宗教的

理解，已经有了对宗教越来越正面和积极的评价。这

对当今社会的宗教认知有着拨乱反正的积极意义和

正面引导的积极作用。宗教界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本是

其分内之事，有其精神信仰的指导和支撑，而且这种

教内信仰的自发、自愿行动还惠及社会，并成为此后

兴起的社会工作非常重要的来源之一。由于有信仰

的坚强支持和源源不断的动力，宗教界在扶贫济困、

赈灾救难、养老托幼、帮残助弱等社会服务和公益慈

善活动中可能比常人更为得心应手、更加自觉自愿，

更少有功利色彩而更多有超越之境。这就是基督教界

常言的，以“出世之境”来为“入世之事”，以“社

会关怀”来表达“终极关怀”，以人的努力来体现“神”

的恩典和关爱。其社会实践的“工具理性”因为得到

其精神“价值理念”的指引和支持才得以持续发展，

长久坚持。这些宗教界的爱心信仰实践及服务大众的

无私奉献精神的确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今天，我

们在社会服务和公益慈善事业方面需要宗教界更多、

更积极的参与，努力扩大其社会奉献的空间，改善其

工作及生活条件。我们也呼吁社会对宗教界的这种对

当今社会的积极适应充分肯定、热心鼓励、正面地看

待，并使之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民族大团结的

温馨。这是我们善待宗教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善待宗

教也就是善待我们共在的社会，善待我们自己。社会

要彻底扭转对宗教的偏见和误解，可以从正确对待、

积极鼓励宗教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上做起。

对于如何在社会建设中引入宗教界的社会服务

和公益慈善事业，使之得以顺畅、愉快地参与，仍有

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例如，宗

教慈善和社会服务在整个中国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与

定位，其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中的独特意义与作用，

依法对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制度支持和有效管理，宗

教慈善的信仰理念及精神动力，宗教慈善活动及社会

工作对改善社会理解宗教的影响，宗教慈善所体现的

社会关爱价值体系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呼

应、响应和体现，宗教慈善活动的内容、制度、体系、

框架、方法，以及对宗教慈善事业的学术关注、分析、

评价等，都值得我们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此，我们

提倡社会各界以爱心来对待宗教慈善公益活动，积极

参与目前急需的社会关爱，并与宗教界人士及广大信

教群众团结、合作，共举善事，使社会更加和谐、祖

国更为美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

宗教学会会长。本文为作者在“宗教慈善与社会关系”研讨会上的
发言，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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